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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緬
甸
保
衛
戰
失
敗
成
因

︵
一
︶
指
揮
官
領
導
無
方

僅
管
英
軍
亞
歷
山
大
上
將
做
了
許
多

保
衛
緬
甸
的
計
畫
，
卻
因
英
軍
士
兵
無
鬥

志
且
有
效
提
昇
其
戰
志
，
加
上
指
揮
官
對

戰
局
誤
判
，
最
後
仍
抵
擋
不
了
日
軍
的
攻

勢
，
以
致
節
節
敗
退
；
另
外
，
史
迪
威
早

已
看
出
英
國
人
的
無
能
和
不
合
作
，
並
對

英
國
軍
隊
缺
乏
約
束
力
。
民
國
卅
一
年
五

月
六
日
，
身
為
戰
地
司
令
官
史
迪
威
，
對

緬
甸
戰
局
缺
乏
宏
觀
性
掌
握
，
擅
自
拋
棄

部
隊
，
私
自
出
逃
至
印
度
，
遺
留
國
軍
十

萬
大
軍
還
在
戰
場
與
敵
繼
續
戰
鬥
。
國
軍

在
緊
要
關
頭
失
去
統
帥
，
造
成
日
軍
可
以

遂
心
宰
割
，
使
號
稱
精
銳
擁
有
現
代
化
裝

備
的
國
軍
幾
乎
損
失
殆
盡
，
傷
亡
至
少
有

三
萬
名
戰
鬥
力
最
強
的
士
兵
。

︵
二
︶
貽
誤
戰
機
及
民
心
向
背

民
國
卅
年
，
英
軍
原
先
請
求
國
軍
派

兵
支
援
，
當
部
隊
入
緬
後
，
英
國
駐
印
軍

總
司
令
兼
遠
東
英
軍
最
高
統
帥
阿
奇
巴
德

．
魏
菲
爾
︵A
rchibald W

avell

︶
卻
予
以

峻
拒
，
只
允
許
第
六
軍
九
十
三
師
開
入
緬

甸
，
要
求
第
五
軍
及
第
六
十
六
軍
在
中
緬

邊
界
布
防
；
直
至
二
月
中
旬
仰
光
告
急
，

始
在
英
政
府
督
促
下
請
求
國
軍
增
援
，
為

時
已
晚
、
戰
機
失
去
不
復
，
不
利
倉
促
迎

戰
日
軍
；
若
國
軍
能
提
前
入
緬
，
先
期
完

成
部
署
及
準
備
，
其
結
果
必
然
不
同
。

就
緬
甸
當
時
局
勢
而
言
，
最
令
人
焦

慮
是
當
地
人
民
把
對
英
國
殖
民
者
的
憎
恨

，
轉
換
對
日
本
公
然
同
情
與
支
持
，
故
日

軍
在
未
進
入
緬
甸
卅
年
前
，
早
已
潛
伏
特

務
人
員
並
收
買
當
地
緬
奸
，
還
派
出
大
批

軍
官
，
裝
扮
成
和
尚
，
利
用
緬
甸
尊
重
佛

教
的
心
理
，
從
事
諜
報
工
作
和
特
務
活
動

，
加
上
英
國
在
此
殖
民
不
得
民
心
，
故
緬

甸
人
民
不
願
與
盟
軍
合
作
，
以
致
國
軍
部

隊
到
達
緬
甸
被
當
地
民
眾
仇
視
，
導
致
軍

事
行
動
皆
掌
握
在
日
軍
手
中
。

肆
、
反
攻
緬
甸
作
戰
的
經
過
與
戰
果

在
緬
甸
保
衛
戰
失
敗
後
，
新
卅
八
師

完
成
掩
護
英
軍
及
國
軍
撤
退
後
，
因
返
國

路
線
已
被
日
軍
五
十
五
師
團
封
鎖
，
故
向

西
行
撤
往
印
度
的
英
帕
爾
︵Im

phal

︶
，

因
而
保
持
了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的
完
整
，
成

為
第
二
次
反
攻
緬
甸
的
主
力
部
隊
。
第
二

次
反
緬
甸
作
戰
主
要
區
分
兩
階
段
：

一
、
換
裝
整
訓
階
段

緬
甸
保
衛
戰
失
敗
後
，
美
國
建
議
國

軍
應
予
適
當
訓
練
與
裝
備
，
一
定
可
以
反

攻
緬
甸
，
故
擬
定
計
畫
訓
練
國
軍
部
隊
卅

個
師
；
並
在
印
度
藍
伽
︵R

am
garh

︶
訓

練
十
萬
國
軍
部
隊
，
即
所
謂
﹁
中
國
駐
印

軍
﹂
或
稱
﹁
Ｘ
軍
﹂
，
以
及
桂
林
與
雲
南

訓
練
卅
個
師
，
稱
為
﹁
中
國
遠
征
軍
﹂
或

稱
﹁
Ｙ
軍
﹂
。
但
此
時
面
臨
兵
源
不
足
困

擾
的
國
民
政
府
，
決
定
招
募
青
年
學
生
加

入
部
隊
，
共
招
了
十
萬
青
年
，
加
入
中
國

遠
征
軍
訓
練
計
畫
；
整
訓
完
成
後
，
分
別

從
印
度
及
雲
南
同
時
反
攻
緬
甸
，
打
通
中

印
國
際
運
輸
路
線
。

︵
一
︶
印
度
藍
伽
訓
練
基
地

民
國
卅
一
年
七
月
十
四
日
，
中
國
駐

印
軍
︵C

hinese A
rm

y in India

，
簡
稱

C
A

I

︶
正
式
成
立
，
中
國
戰
區
統
帥
蔣
委

‧‧

劉
季
錞

劉
季
錞‧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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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長
任
命
史
迪
威
為
總
指
揮
官
，
羅
卓
英

為
副
總
指
揮
；
又
於
民
國
卅
二
年
三
月
中

旬
副
總
指
揮
羅
卓
英
調
任
國
內
要
職
，
駐

印
軍
簡
化
合
併
成
為
新
一
軍
︵
﹁
藍
鷹
兵

團
﹂
擴
編
成
軍
級
︶
直
接
歸
總
指
揮
官
史

迪
威
指
揮
，
軍
長
鄭
洞
國
擔
任
，
副
軍
長

孫
立
人
兼
新
卅
八
師
師
長
，
新
二
十
二
師

師
長
為
廖
耀
湘
；
同
年
秋
，
新
卅
師
空
運

到
印
度
，
任
胡
素
為
新
卅
師
師
長
，
歸
入

新
一
軍
建
制
。
新
一
軍
所
有
部
隊
在
印
度

比
哈
爾
省
︵B

ih
ar

︶
藍
伽
接
受
集
訓
︵

如
表
一
︶
。

︵
二
︶
雲
南
楚
雄
基
地

民
國
卅
二
年
二
月
一
日
，
陳
誠
︵
後

改
為
衛
立
煌
︶
任
命
為
中
國
遠
征
軍
司
令

長
官
，
著
手
進
行
遠
征
軍
部
隊
的
訓
練
和

反
攻
計
劃
的
制
定
。
至
八
月
，
遠
征
軍
的

五
個
軍
編
練
和
裝
備
基
本
完
成
，
包
括
第

十
一
集
團
軍
下
轄
第
二
、
第
六
、
第
七
十

一
軍
及
第
二○

○

師
；
第
廿
集
團
軍
轄
第

五
十
三
、
第
五
十
四
軍
共
四
個
師
，
另
外

第
八
軍
和
第
九
十
三
師
直
屬
遠
征
軍
司
令

長
官
部
。

二
、
反
攻
作
戰
階
段

︵
一
︶
國
軍
戰
略
指
導

滅
敵
人
之
目
的
，
擔

任
消
滅
盤
據
在
野
人

山
胡
康
河
谷
的
敵
人

，
收
復
胡
康
、
孟
拱

兩
河
谷
，
以
掩
護
修

築
中
印
公
路
的
重
要

任
務
，
因
作
戰
地
區

屬
於
叢
林
戰
爭
︵

Jungle W
arfare

︶
。

並
於
十
二
月
中
旬
先

向
緬
北
進
攻
，
奪
取

孟
拱
、
密
支
那
兩
個

要
點
，
然
後
經
八
莫

，
向
曼
德
勒
前
進
，

將
敵
壓
迫
於
曼
德
勒

地
區
而
擊
滅
之
。
另

由
滇
西
遠
征
軍
北
翼

部
隊
，
於
卅
三
年
五

月
上
旬
，
發
動
攻
勢

，
強
渡
怒
江
，
攻
佔

騰
衝
；
再
以
南
翼
部

隊
橫
渡
怒
江
，
奪
佔

龍
陵
，
擊
滅
滇
西
方

面
敵
軍
，
使
中
國
駐

資料來源：
1.本研究整理。
2.《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（一）—參戰官兵訪問暨回憶錄（上冊）》

（臺北：國防部史政編譯局，民國88年6月30日），頁18。

經
盟
軍
協
商
結
果
，
反
攻
緬
甸
定
於

卅
二
年
三
月
一
日
。
同
年
春
天
，
孫
立
人

將
軍
負
起
敵
前
司
令
官
任
務
，
統
率
﹁
藍

鷹
兵
團
﹂
為
反
攻
先
鋒
，
依
據
中
國
駐
印

軍
反
攻
緬
甸
作
戰
計
畫
，
以
協
同
友
軍
殲

印
軍
創
造
依
洛
瓦
底
會
戰
有
利
態
勢
，
形

成
圍
殲
緬
北
方
面
敵
軍
。

︵
二
︶
反
攻
三
個
時
期

民
國
卅
二
年
，
盟
軍
五
月
華
盛
頓
會

表一　反攻緬甸作戰新1軍指揮系統表（一）（民國32年1月）

新編第 1 軍

新編第 22 師

新編第 30 師

新編第 38 師

砲兵第 4 團 砲兵第 5 團

砲兵第 11 團（重迫擊砲） 砲兵第 12 團

工兵第 10 團 工兵第 12 團

騾馬及人力運輸團 輜重兵汽車第 6 團

驛馬輜重團 高射機槍營

第 1 工兵營 獨立通信兵第 3 營

特務營 獨立憲兵第 2 營

輕戰車第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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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及
八
月
魁
北
克
會
議
決
定
，
同
年
秋
雨

季
終
了
時
，
駐
印
軍
緬
北
陸
空
聯
合
反
攻

戰
正
式
開
始
，
當
面
之
敵
為
日
軍
﹁
王
牌

﹂
部
隊
第
十
八
師
團
︵
久
留
米
師
團
︶
及

第
二
、
四
十
九
、
五
十
三
、
五
十
六
等
五

個
師
團
，
英
勇
的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血
戰
日

軍
共
分
為
三
個
時
期
：

第
一
時
期
：

攻
擊
目
標
為
孟
拱
、
密
支
那
之
線
，

包
括
收
復
于
邦
、
孟
關
、
瓦
魯
班
、
西
通

等
地
，
民
國
卅
三
年
三
月
﹁
瓦
魯
班
大
捷

﹂
，
新
卅
八
師
一
一
三
團
成
功
解
救
美
軍

麥
支
隊
︵
五
三○

七
團
︶
，
擊
敗
日
軍
十

八
師
團
司
令
部
，
虜
獲
日
軍
發
布
作
戰
命

令
的
關
防
大
印
，
這
場
在
我
抗
戰
史
中
著

名
的
勝
仗
，
不
但
贏
得
盟
軍
的
敬
佩
，
也

使
戰
局
得
以
扭
轉
。

同
年
九
月
，
在
密
支
那
整
休
期
間
，

中
國
駐
印
軍
做
了
一
次
較
大
整
編
，
總
指

揮
史
迪
威
將
軍
奉
調
返
美
，
改
任
索
爾
登

將
軍
︵D

aniel Isom
 Sultan

︶
為
中
國
駐

印
軍
總
指
揮
，
鄭
洞
國
將
軍
為
副
指
揮
官

。
原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再
擴
編
兩
個
軍
，
分

別
為
新
一
軍
軍
長
孫
立
人
︵
轄
新
卅
八
師

師
長
李
鴻
將
軍
、
新
卅
師
師
長
唐
守
治
將

軍
︶
及
新
六
軍
軍
長
廖
耀
湘
︵
轄
新
廿
二

師
師
長
李
濤
將
軍
、
第
十
四
師
師
長
龍
天

武
將
軍
及
五
十
師
師
長
潘
裕
昆
將
軍
︶
。

第
二
時
期
：

民
國
卅
三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，
藍
鷹
兵

團
全
部
渡
江
完
畢
，
新
卅
八
師
為
第
一
線

兵
團
，
直
撲
八
莫
，
新
卅
師
為
第
二
線
兵

團
，
隨
新
卅
八
師
的
進
展
而
躍
進
。
民
國

卅
三
年
五
月
發
動
﹁
一
號
作
戰
計
畫
﹂
，

實
施
總
攻
擊
，
攻
陷
桂
林
、
柳
州
、
南
寧

，
直
迫
獨
山
威
脅
四
川
；
軍
事
委
員
下
令

急
調
新
六
軍
轄
新
廿
二
師
及
第
十
四
師
返

國
，
保
衛
陪
都
重
慶
大
後
方
安
全
；
留
在

緬
甸
的
第
五
十
師
撥
歸
藍
鷹
兵
團
建
制
，

此
後
打
通
中
印
公
路
責
任
，
完
全
落
在
﹁

藍
鷹
兵
團
﹂
身
上
了
。

民
國
卅
四
年
一
月
十
五
日
，
藍
鷹
兵

團
橫
掃
南
坎
︵N

am
h

k
am

︶
，
擊
斃
日

軍
一
千
七
百
八
十
人
，
孫
立
人
將
軍
用
孫

子
兵
法
總
結
此
役
：
﹁
故
兵
不
順
，
而
利

可
全
，
此
謀
攻
之
法
也
﹂
、
﹁
兵
之
情
主

速
，
乘
人
之
不
及
，
由
不
虞
之
道
，
攻
其

所
不
戒
也
﹂
。
並
於
廿
八
日
在
芒
友
︵

M
ong Y

u

︶
與
雲
南
西
進
的
中
國
遠
征
軍

會
師
。
另
為
確
保
中
印
公
路
暢
通
，
先
拿

下
新
維
，
於
同
年
二
月
一
日
在
畹
町
城
舉

行
中
印
公
路
通
車
典
禮
，
後
定
名
為
﹁
史

迪
威
公
路
﹂
︵Stilw

ell R
oad

︶
；
後
奪

取
臘
戍
，
並
為
盟
軍
進
而
光
復
緬
甸
打
開

了
通
路
。

第
三
時
期
：

民
國
卅
四
年
三
月
一
日
，
新
一
軍
連

下
南
山
︵N

am
tu

︶
、
西
保
、
南
巴
各
重

要
據
點
，
卅
日
攻
克
喬
美
︵K

yaukm
e

︶

，
結
束
反
攻
緬
北
的
全
部
戰
鬥
任
務
，
進

展
三
百
五
十
餘
哩
，
斃
傷
敵
軍
三
萬
五
千

餘
人
；
藍
鷹
兵
團
緬
北
反
攻
勝
利
帷
幕
。

︵
三
︶
經
驗
與
戰
果

反
攻
緬
甸
作
戰
，
戰
果
輝
煌
，
昭
雪

了
鴉
片
戰
爭
以
來
，
中
國
飽
受
列
強
摧
殘

蹂
躪
的
奇
恥
大
辱
，
大
大
提
高
了
當
時
我

國
的
國
際
威
望
；
本
次
作
戰
主
要
在
確
保

我
國
後
方
安
全
，
維
持
國
際
補
給
線
，
然

當
時
遠
東
戰
區
總
指
揮
官
蒙
巴
頓
、
印
度

總
督
魏
菲
爾
及
英
國
首
相
邱
吉
爾
均
認
為

，
國
軍
欲
戰
勝
強
大
日
本
軍
隊
，
確
保
中

印
公
路
暢
通
無
阻
，
為
中
華
民
國
開
闢
一

條
國
際
通
道
，
是
根
本
不
可
能
的
事
，
這

就
是
盟
軍
看
國
軍
的
態
度
。

但
事
實
證
明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做
到
了

，
不
僅
如
此
，
當
藍
鷹
兵
團
第
五
十
師
光

復
南
杜
時
，
南
杜
民
為
眾
為
表
彰
國
軍
光

復
戰
績
，
於
繁
華
處
建
立
一
座
紀
念
碑
以

資
紀
念
。
另
美
國
研
究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
戰
史
的
軍
事
學
家
，
在
分
析
世
界
各
國
軍

隊
戰
力
及
歷
次
戰
役
後
，
將
﹁
藍
鷹
兵
團

﹂
譽
為
戰
鬥
力
最
強
的
軍
隊
，
創
下
﹁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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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﹂
：
最
長
戰
線
︵
一
萬
五
千
多
公
里
︶

，
最
久
的
戰
鬥
時
間
︵
歷
時
一
年
半
︶
，

最
壞
的
戰
場
環
境
︵
野
人
山
區
︶
，
殲
敵

數
目
最
多
︵
日
軍
傷
亡
在
十
萬
以
上
︶
。

國
軍
部
隊
十
萬
健
兒
，
出
國
遠
征
印

緬
，
與
英
美
盟
軍
併
肩
作
戰
，
痛
殲
頑
敵

，
取
得
了
最
後
的
勝
利
，
這
是
國
軍
建
軍

史
上
第
一
次
，
先
後
有
兩
萬
六
千
七
百
四

十
五
名
抗
日
將
士
，
壯
烈
犧
牲
在
異
國
他

鄉
，
其
中
大
多
數
陣
亡
官
兵
的
忠
骨
，
仍

長
眠
在
緬
甸
的
崇
山
密
林
之
中
；
直
到
民

國
一○

三
年
八
月
，
國
防
部
派
出
少
將
領

隊
組
成
迎
靈
小
組
，
在
宗
教
界
人
士
的
協

助
下
，
重
返
緬
甸
北
部
進
行
招
魂
儀
式
，

迎
回
遠
征
軍
陣
亡
將
士
英
靈
，
於
臺
北
忠

烈
祠
舉
行
緬
甸
境
內
遠
征
軍
陣
亡
將
士
總

牌
位
入
祀
典
禮
，
由
國
防
部
長
主
祭
，
當

時
的
參
戰
官
兵
代
表
以
及
相
關
官
員
、
學

者
等
人
陪
祭
，
場
面
隆
重
而
動
人
。

伍
、
藍
鷹
兵
團
事
蹟
對
當
時
國
際
之

影
響

一
、
仁
安
羌
戰
役
的
影
響

綜
觀
兩
次
緬
甸
作
戰
，
﹁
藍
鷹
兵
團

﹂
無
論
內
、
外
線
作
戰
、
補
給
線
、
主
、

支
作
戰
，
都
徹
底
的
運
用
發
揮
，
如
同
余

伯
泉
上
將
言
：
﹁
野
戰
戰
略
是
形
成
戰
場

前
的
用
兵
藝
術
，
而
戰
場
是
決
定
勝
負
之

地
，
故
野
戰
戰
略
是
為
決
戰
創
造
有
利
的

條
件
，
是
為
勝
利
奠
定
基
礎
﹂
。

﹁
仁
安
羌
大
捷
﹂
消
息
傳
出
，
中
、

英
、
美
三
國
轟
動
一
時
，
不
僅
弘
揚
國
軍

犧
牲
奮
鬥
的
精
神
，
也
大
大
提
升
我
國
的

國
際
地
位
，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昭
雪
了
鴉
片

戰
爭
以
來
，
中
國
飽
受
列
強
摧
殘
蹂
躪
的

奇
恥
大
辱
，
讓
盟
軍
對
我
國
的
國
軍
有
了

新
評
價
，
連
中
國
戰
區
新
任
參
謀
長
魏
德

邁
將
軍
︵A

lbert C
oady W

edem
eyer

︶

亦
承
認
這
支
兵
團
是
戰
鬥
力
最
強
的
部
隊

，
也
提
高
了
我
中
華
民
國
的
國
際
威
望
，

這
一
得
來
不
易
的
勝
利
成
果
，
不
能
不
歸

功
於
將
士
用
命
。
孫
立
人
將
軍
在
這
次
作

戰
中
，
不
僅
獲
得
蔣
委
員
長
頒
發
四
等
雲

麾
勳
章
表
彰
，
還
獲
得
美
國
羅
斯
福
總
統

授
予
豐
功
勳
章
，
以
及
英
王
喬
治
六
世

︵G
eo

rge V
I

︶
更
授
予
英
帝
國
司
令
︵

C
om

m
ander of B

ritish E
m

pire

︶
勳
章

。
仁
安
羌
戰
役
九
個
月
後
，
對
我
國
在
國

際
關
係
上
有
了
以
下
的
變
化
：

︵
一
︶
民
國
卅
二
年
一
月
十
一
日
，

英
美
兩
國
聯
袂
廢
止
與
我
國
所
簽
的
不
平

等
條
約
，
並
簽
訂
平
等
互
惠
新
約
，
百
年

桎
梏
至
此
解
除
。

︵
二
︶
民
國
卅
二
年
十
二
月
，
蔣
委

員
長
以
中
國
戰
區
最
高
統
帥
身
分
，
應

邀
至
埃
及
參
加
開
羅
會
議
，
並
與
英
美

元
首
共
同
發
表
︽
開
羅
宣
言
︾
︵C

airo 
D

eclaration

︶
，
明
載
﹁
日
本
竊
自
中
國

的
領
土
，
例
如
東
北
四
省
、
臺
灣
、
澎
湖

列
島
，
必
須
歸
還
中
華
民
國
﹂
。

︵
三
︶
︽
開
羅
宣
言
︾
納
入
民
國

卅
四
年
七
月
的
︽
波
茨
坦
公
告
︾
︵

P
o
tsdam

 D
eclaratio

n

︶
，
後
者
又
納
入

了
︽
日
本
降
書
︾
。

從
上
所
述
，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英
勇
犧

牲
解
救
盟
軍
，
間
接
促
成
了
臺
灣
、
澎
湖

重
回
中
華
民
國
的
懷
抱
。

二
、
初
履
印
度
展
現
軍
威

回
顧
民
國
卅
一
年
五
月
廿
七
日
，
﹁

藍
鷹
兵
團
﹂
進
入
印
度
，
因
事
先
未
獲
得

英
國
駐
印
當
局
許
可
，
加
上
英
國
東
方
警

備
軍
軍
團
長
艾
爾
文
將
軍
，
對
中
國
軍
隊

印
象
從
未
好
過
，
他
親
眼
看
到
從
緬
甸
退

回
印
度
的
英
軍
，
個
個
都
衣
衫
襤
褸
、
槍

械
俱
失
、
狼
狽
不
堪
，
活
像
叫
化
子
，
更

不
用
說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，
擔
任
掩
護
盟
軍

撤
退
的
任
務
，
一
定
比
英
軍
更
為
狼
狽
，

故
要
求
新
卅
八
師
繳
械
才
能
入
印
。
然
孫

立
人
將
軍
堅
決
表
示
：
﹁
你
如
果
來
繳
械

，
我
軍
就
和
你
拼
﹂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同
年

五
月
十
日
，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把
英
軍
從
仁

安
羌
救
出
後
，
英
國
首
相
邱
吉
爾
在
演
說

時
，
只
是
極
力
稱
讚
美
國
和
蘇
聯
對
戰
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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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貢
獻
，
而
對
中
國
則
絕
對
不
提
，
顯
見

英
國
對
中
國
軍
隊
一
直
以
來
是
極
度
的
鄙

視
。

事
實
上
，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尚
未
進
入

印
度
前
，
軍
容
整
肅
，
槍
支

亮
，
紀
律

森
嚴
，
與
新
投
入
戰
場
的
生
力
軍
無
異
，

與
從
緬
甸
潰
敗
逃
回
印
度
的
英
軍
相
比
，

真
有
天
壤
之
別
，
當
艾
爾
文
將
軍
親
眼
目

堵
亦
感
大
為
驚
異
，
即
向
英
軍
駐
印
度
統

帥
魏
菲
爾
上
將
︵G

en. A
. R

. W
avell

︶

回
報
，
包
括
駐
緬
英
軍
總
司
令
亞
歷
山
大

將
軍
及
英
第
一
軍
團
長
史
林
姆
將
軍
的
建

議
，
終
讓
新
卅
八
師
進
入
印
度
，
並
受
同

盟
軍
的
待
遇
，
按
照
駐
在
緬
甸
時
的
補
給

標
準
，
由
英
方
供
給
糧
食
燃
料
及
藥
物
等

日
用
品
。
同
時
，
印
度
的
各
大
小
報
紙
莫

不
紛
紛
刊
載
國
軍
入
印
的
各
種
報
導
，
使
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的
聲
譽
鵲
起
，
名
噪
一
時

，
引
起
盟
邦
人
士
的
注
意
，
這
是
中
國
軍

隊
第
一
次
在
印
度
宣
揚
國
威
。

三
、
新
德
里
閱
兵
揚
眉
吐
氣

民
國
卅
一
年
六
月
十
四
日
，
為
慶
祝

﹁
聯
合
國
日
﹂
，
在
印
度
首
府
新
德
里
舉

行
閱
兵
典
禮
，
駐
印
英
軍
統
帥
魏
菲
爾
邀

請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出
席
，
孫
立
人
將
軍
當

決
定
由
新
卅
八
師
派
出
步
兵
一
排
，
選
派

隊
長
王
東
籬
、
副
隊
長
封
震
東
、
排
長
江

雲
錦
、
馮
浩
及
士
兵
五
十
名
參
加
；
挑
選

條
件
如
下
：
以
五
官
端
正
，
身
體
魁
梧
，

外
表
英
俊
，
身
高
須
在
一
七○

公
分
以
上

，
沒
有
色
盲
和
近
視
等
。

當
天
閱
兵
中
華
民
國
國
旗
和
英
美
蘇

各
聯
合
國
國
旗
，
同
時
高
升
在
異
國
首
府

天
空
，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官
兵
的
聲
音
笑
貌

，
為
聯
合
國
家
軍
民
另
眼
相
看
。
當
奏
起

了
崇
戎
樂
，
先
行
閱
兵
，
國
軍
戴
著
德
式

鋼
盔
，
穿
戰
地
軍
服
，
打
綁
腿
，
全
副
武

裝
，
氣
勢
高
昂
，
軍
容
壯
盛
，
加
上
當
時

新
德
里
氣
候
苦
熱
，
寒
暑
表
經
常
指
在
華

氏
一
七○

度
左
右
，
國
軍
依
然
保
持
著
旺

盛
的
精
神
；
接
著
是
分
列
式
，
﹁
藍
鷹
兵

團
﹂
的
健
兒
們
，
邁
開
大
步
，
雄
赳
赳
氣

昂
昂
地
，
豪
情
萬
丈
，
踼
著
正
步
前
進
；

在
分
列
式
後
，
大
閱
官
英
軍
統
帥
魏
菲
爾

將
軍
講
評
，
在
檢
閱
十
一
國
軍
隊
中
，
以

中
華
民
國
國
軍
部
隊
步
伐
最
整
齊
，
精
神

最
飽
滿
，
軍
容
最
莊
嚴
，
榮
列
第
一
名
。

這
樣
的
光
榮
，
改
變
了
印
度
華
僑
被

歧
視
，
回
顧
印
度
的
華
僑
，
長
期
以
來
被

英
、
印
當
局
視
為
﹁
三
等
公
民
﹂
，
同
印

度
的
﹁
賤
民
﹂
相
差
無
幾
，
還
規
定
華
僑

走
在
街
道
，
不
准
集
結
十
人
以
上
。
當
﹁

藍
鷹
兵
團
﹂
到
達
加
爾
各
答
時
，
當
地
市

政
府
破
例
准
許
華
僑
舉
行
慶
祝
遊
行
集
會

，
迎
接
這
支
光
榮
的
隊
伍
，
華
僑
近
萬
人

參
加
，
人
人
持
著
青
天
白
日
國
旗
，
揚
眉

吐
氣
在
繁
華
街
道
上
歡
歌
狂
舞
。
可
見
軍

隊
代
表
一
個
國
家
的
權
威
，
有
強
大
的
軍

隊
，
人
民
在
國
際
間
才
有
地
位
和
尊
嚴
。

陸
、
結
論

前
年
慶
祝
黃
埔
建
軍
九
十
年
之
際

，
當
年
於
仁
安
羌
獲
國
軍
救
援
的
英
國

退
役
陸
軍
上
尉
費
茲
派
翠
克
︵G

erald 
F

itzpatrick

︶
，
雖
高
齡
九
十
五
歲
，
仍

堅
持
來
臺
出
席
紀
念
活
動
，
以
感
念
當
年

﹁
藍
鷹
兵
團
﹂
新
卅
八
師
救
命
之
恩
，
並

在
典
禮
結
束
後
，
起
身
向
國
軍
官
兵
行
禮

致
敬
，
表
達
國
軍
在
二
次
大
戰
中
的
卓
著

貢
獻
。為

使
這
段
值
得
驕
傲
的
抗
日
光
榮
歷

史
重
新
植
入
國
人
心
中
，
熱
血
的
點
燈
製

作
人
張
光
斗
先
生
，
集
資
舉
辦
﹁
哥
哥
爸

爸
真
偉
大
，
向
國
軍
致
敬─

感
恩
演
唱
會

﹂
，
他
說
：
﹁
誰
能
阻
止
我
高
唱
﹃
哥
哥

爸
爸
真
偉
大
，
名
譽
到
我
家
﹄
畢
竟
，
你

家
，
我
家
，
都
有
他
︵
國
軍
︶
，
沒
有
他

︵
國
軍
︶
，
少
了
他
︵
國
軍
︶
，
就
無
家

︵
國
家
︶
！
﹂
，
為
了
我
們
曾
經
創
造
過

歷
史
的
光
榮
，
國
軍
基
於
全
民
國
防
教
育

及
愛
國
教
育
思
想
植
根
，
可
將
這
支
英
勇

部
隊
樹
立
之
典
範
及
光
榮
歷
史
修
編
教
材

，
供
全
體
國
人
及
官
兵
閱
讀
。


